
铜川崔家沟地区人民检察院

2014-2015年部门决算三公经费对比说明

陕西省铜川崔家沟地区人民检察院是铜川市人民检察院的派出院，担负着陕西省崔家沟监狱和铜川监狱的刑罚执行监督职责。单位性质属行政单位，是铜川市财政一级部门预算单位，全额预算。以下是2014年与2015年“三公”经费支出对比情况：

2014年“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位

名称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小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合计
	11.68
	0.00
	11.19
	11.19
	0.00
	0.49


2015年“三公”经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单位

名称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

	
	小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合计
	9.73
	0.00
	9.41
	9.41
	0.00
	0.32


以上表所示：1、2014年和2015年，本院均无因公出国（境）支出；

2、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4年为11.19万元，2015年为9.41万元，同比下降15.90%，下降原因系公务用车改革后，我单位公务车辆减少，相应的公车费用也减少。

3、 公务接待费2014年为0.49万元，2015年为0.32万元，同比下降34.69%，下降原因系“八项规定”后，公务接待减少。


